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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348 号

申请人：史 X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凯翔路 3 号市场监管综合服

务大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康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月 25 日作出的不立案

告知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立案决定；

2.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重新作出处理并书面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被申

请人提出了对 XX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被举报人）的举

报事项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举报限期答复处理。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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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3 年 8月 25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对申请人的举报事

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称：“……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已将

你的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处理，

后续进展情况及处理结果详询南沙区综合执法局……我局

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通过电话告知情况。”

申请人是 8 月 23 日举报的，不予立案原因却说 8 月 21

日已将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处

理。

另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

定：“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应当按照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五条对商家的违法行为进行

处罚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在举报的同时提供了购物凭证以及涉案

实物图片供被申请人核实，该涉案产品可通过国家药品监督

管理局数据查询得知未进行化妆品备案，申请人履行了相应

举证义务。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被举报人销售的“XX 修颜霜”

违反了相关法律的事实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

暂行规定》第十九条的立案条件。被申请人在未依法全面、

客观、公正、及时进行案件调查，收集、调取证据的前提下，

草率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，认定事实不

清、适用法律错误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、明显不当，应当

依法撤销并责令重做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，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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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答复人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接收到申

请人针对涉案产品（订单号：230418-03226473420XXXX）录

入的举报单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，反映

被举报人存在涉嫌违法的行为，依法向答复人提出举报。根

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

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113 号）、《广州市南

沙区机构改革方案》（穗南发〔2019〕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若干问题的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穗

南编函〔2019〕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

执法局（下称南沙区综合执法局）负责在南沙区范围内行使

工商等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，处理相关

的举报事项，答复人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线索

的处理职权。因此，答复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作出《举报

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XX 号），于 2023

年 8 月 23 日通过 OA 系统转送给南沙区综合执法局，并于同

日通过系统告知申请人转送情况。

答复人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接收到申

请人就同一订单号的同一涉案产品录入的举报单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，再次向答复人提出了举报，

并在举报中增加“贵局说不具备调查处理权，那请问该区域

是哪个局负责呢？”的内容。

如前文所述，答复人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

线索的处理职权。因此，答复人于 8 月 25 日通过电话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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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首先，因为南沙区机构改革，其举报事项因答复人

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的调查处理职权，现已将

其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处理，后

续进展情况及处理结果详询南沙区综合执法局，并告知申请

人南沙区综合执法局的联系方式，已对申请人在举报单（编

号：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中新增的疑问进行解答。

其次，因为申请人在 8 月 19 日录入的举报单与 8 月 23 日录

入的举报单是针对同一消费行为进行的重复举报，究其内容，

不属于新的违法事实及线索材料，不构成新的举报。因此，

答复人告知申请人，其举报线索已于 8 月 21 日转送至有处

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处理，随后将对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进行办结处理。申请人在通

话中表明已知悉答复人上述的处理情况。答复人于 8 月 25

日通过系统告知申请人以上转送情况，答复人已依法履行完

毕相应的职责。

综上，答复人已按法定程序处理了申请人的举报，将举

报事项依法转送至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并将前述处理告知申

请人，已依法履行完毕相关行政职责，不存在违法行为，故

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

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8 月 19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举

报，并形成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。该举报单主要载明：“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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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人：史 XX。被投诉举报人：XX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商品/

服 务 类 型 ： 非 特 殊 用 途 化 妆 品 ； 订 单 号 ：

230418-03226473420XXXX；举报内容：本人在网络平台购买

了一款‘修颜霜’，收到产品，通过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局

官网查询该产品已被取消备案，却还在上市销售！违反了《化

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第十七条……请求贵局对其检查，

不得包庇！”

2023 年 8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

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将被举报人涉嫌违法

违规的举报线索转送南沙区综合执法局处理，并于 2023 年 8

月 23 日以电子公文形式送达南沙区综合执法局。

2023 年 8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申

请人告知举报单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不

立案原因：“因我局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的调

查处理职权（详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

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），现已将你的举报线索

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理，后续进展

情况及处理结果详询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联系电话：

020-34683686）。我局已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通过系统告知

你转送情况。”

2023 年 8 月 23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举

报，并形成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

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。该举报单主要载明：“举

报人：史 XX。被投诉举报人：XX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商品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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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务 类 型 ： 非 特 殊 用 途 化 妆 品 ； 订 单 号 ：

230418-03226473420XXXX，举报内容：贵局说不具备调查处

理权，那请问该区域是哪个局负责呢？请明确告知一下谢谢！

本人在网络平台购买了一款‘修颜霜’，收到产品，通过国

务院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该产品已被取消备案，却还在

上市销售！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第十七

条……请求贵局对其检查，不得包庇！”

2023 年 8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致电申请人，主要内容为：

已将申请人的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执

法局处理，后续进展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询问南沙区综合执法

局，并告知申请人南沙区综合执法局的联系方式；因申请人

在 8月 19 日录入的举报单与 8月 23 日录入的举报单是针对

同一消费行为进行的重复举报，不属于新的违法事实及线索

材料，不构成新的举报。因此，申请人举报线索已于 8 月 21

日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理，随后将

对举报单进行办结处理。申请人表明已知悉答复人上述处理

情况。同日，被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对申请人的举报

单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告知不立案原因：

“因我局不具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的调查处理职

权（详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

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），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已将你的

举报线索转送至有处理权限的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理，

后续进展情况及处理结果详询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（联系

电话：020-34683686）。我局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通过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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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告知情况。”

另查明，XX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南沙

区 XX 路 XX 号，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等。

2023 年 10 月 8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立案

告知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申请人提交的全国

12315 平台举报界面截图，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广东市场监管

投 诉 举 报 平 台 举 报 单 》 （ 编 号 ：

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、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

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、通

话录音、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

号）及送达材料，被举报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

等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

的举报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线索

的行为。”第二十五条规定：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

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

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

113 号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具

体职能如下：（一）行使工商行政管理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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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（二）行使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领域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；……与上述行政处罚权

相关的监督检查、行政强制职权，由广州市南沙区综合执法

局依法行使。……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……”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提出被举报人存在销售未经备案化妆品的行为，

要求对被举报人予以查处，属于涉行政处罚后果的举报事项。

依照上述规定，涉行政处罚后果的举报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

的法定职责。根据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

号：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和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

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

显示，申请人就相同的被举报人、订单号以及举报内容分别

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、2023 年 8 月 23 日通过全国 12315 平

台进行举报并分别形成《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

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190320XXXX）和《广东市场监管

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》（编号：144011500202308230922XXXX）。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于 2023 年 8月 19 日提交的举报线索作出

《举报转办告知书》（穗南市监转办〔2023〕第 XX 号），

将被举报人涉嫌违法违规的举报线索转送南沙区综合执法

局处理。被申请人基于上述情况，通过电话和全国 12315 平

台对申请人于 2023 年 8月 23 日提交的举报线索告知其转送

处理情况，已履行法定职责，依法有据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不立案告知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充分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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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一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立案告知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
